
附件 14 
 

長庚科技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論文考試總評表 

*註：論文考試成績評分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，論文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。 

研 究 所  指導教授  研究生姓名   學 號  

論  
文  
題  
目 

 中 文  

 英 文  

口試日期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地    點  

總 平 均 成 績 
 
 

（取整數） 
（請寫大寫：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） 

評    語  
召集人（簽名） 

 
 
 

考  試  委  員  
（簽     名 ）  

備    註  


